










（ 一）在合同履行结束之前任何时候，如果发生任何合同签订时 双方不可预

见、 不可避免并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地震、水灾、 重大传染性疾病以及

战争等足以影响本合同履行的不可抗力情形，双方协商一致后可决定暂缓履行或

终止履行本合同。

（二）如果上述不可抗力事件的发生影响一方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义务，

则在不可抗力造成的延误期内中止履行不视为违约。

（三） 本合同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本合同义务时，

应当在不可抗力发生之日起3日内通知另 一方， 并提供证明不可抗力事件发生

及其持续的充分证据。

（四）如果发生不可抗力事件， 双方应协商，以找到公平的解决办法，并且

应尽一切合理努力将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

第十一条 通知

（一）双方因履行本合同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通知都应以书面形式送达对

方，受送达方应即时签收。如由于受送达方的原因不能送达或受送达方拒绝签收

的，送达方可采用挂号信或者邮政特快专递邮寄送达，邮件寄至本合同记载之地

址时，即视为送达。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 一方变更联系人或通信地址的，应当以

书面形式通知另 一方。未书面通知并影响本合同履行或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

的责任。

（二） 双方确认以下地址为相关通知、 法律文书等的送达地址：

委托方确认的送达地址： 济南市历城区椒山路3066号山东高速土地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

邮政编码： 250000 

收件人： 周建华

手机号码： 16653159001 

受托方确认的送达地址： 威海市世昌大道201-2号蓝堡大厦3楼

邮政编码： 264200 

收件人： 贾哲慧

手机号码： 13061167359 

双方上述送达地址适用范围包括本合同履行期间各类通知、合同等文件以及

就合同发生纠纷时相关文件和法律文书的送达，同时包括在争议进入民事诉讼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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